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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Based
on Cas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LI Jihuan，TANG Zila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alysis, the paper compares the design

control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by analyzing two empirical cases. The re-

search uses S—CAD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values, objectives, strategies and

outcomes of the two policy systems in their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contexts.

Discretionary Design Review System and Regulatory Additional Plan System, two

different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he analysis

on consistency, adequacy and dependency shows that the fairness and flexibility

of the design control policy in Shanghai are rather limited due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In additi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esign contro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mode, and between planning authority and other government sector

needs to be enhanc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no-

vati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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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自诞生之初就存在多种维度的理解，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均倾向认为城市

设计的定义是模糊的，是一个缺乏明确边界的领域（刘宛，2000；王建国，

2011），而这一学术概念的重心也不断发生着变化。Barnett（1974）提出 “城市设

计是一种公共政策的连续决策过程”，被认为是从公共政策视角理解城市设计的开

端。城市设计往往不直接形成城市的实际建成环境，而是通过对直接设计环境的设

计师施加影响来达成目的，因此城市设计实际上是一种对设计的控制 （R. V.
George，1997），这一思想对城市设计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般认为，设计控制是由公共机构运用立法权力，通过制定关于城市物质空间

形态的管理制度和控制规则，对开发建设行为实施公共干预的行为，目的是影响城

市物质空间的公共价值领域的质量（J. Punter，1999；M. Carmona，2010；唐子

来，付磊，2002）。
设计控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从管理特征上与开发控制的相似，可以分为两

类：规程式控制（regulatory control）和自由裁量式控制（discretionary control）（P.
Booth，1996），分别具有确定性和灵活性两种特点（唐子来，吴志强，1998）。这两

种控制类型在法理上分别与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裁决依据相通。

由于形态设计的特殊性，设计控制手段不仅存在类型上的差别，在对空间要素

提出控制要求时也存在方法上的差异，分为规定性（prescription）要求和绩效性

（performance）要求两类（唐子来，付磊，2002）。前者规定设计应采取的具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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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达到的具体指标，后者则对设计提出

绩效上的要求，不具体规定达成绩效的

方法及具体的数字或布局指标，这类控

制方法对政府审批人员的数量和专业能

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张庭伟，20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

增长的时代，但建设量增加的情况下城

市空间的质量却存在明显问题。城市设

计的统筹能有效影响空间质量，然而我

国的设计控制工作的开展落后于建设速

度。针对这一局面，2014年全国城市规

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加强城市设

计工作”，此后出台的各类规章对城市设

计及编制实施路径提出了工作要求，强

调城市设计工作需与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出让条件衔接（魏钢，朱子瑜，陈

振羽，2017）。本文采用公共政策领域的

分析工具，通过对上海和香港两地设计

控制政策的比较，对以上海为代表的大

陆城市的设计控制政策进行分析，并提

出一些建议（W. C. Lai, 1998）。

1 研究方法

设计控制作为规划管理工作的一部

分，属于公共政策的研究范畴。因此，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应用于设计控制政策

的研究具有明确的适当性。本文首先在

政策评估方法中进行选择，并将该方法

作为贯穿全文的整理及评估政策与案例

的视角。

本研究选择S-CAD方法对上海和香

港两个城市的设计控制进行分析。20世
纪中叶政策科学初步形成时期具有强烈

的理性主义色彩（宁骚，2011），该方法

继承了这一核心观念。1960年代和1970
年代政策科学本着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发

展出“渐进派”的思维方式 （戴伊，

2010），S-CAD 方法则通过“价值确

认”的环节引入了渐进的思想以避免理

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坚持政策的中立性

而带来的逻辑问题（梁鹤年，2009）。
该方法将政策分为“价值——目标

——手段——结果”四个环节，并展开

以下四步分析：

主导观点的确认（主观性，subjec⁃
tivity）：该步骤是在政策的各个参与者中

确定分析的主体及其所秉持的价值观。

对主导观点的确认可以避免后续分析中

由于观点游移导致的逻辑判断的失效。

逻辑的考虑 （一致性，consisten⁃
cy）：该步骤考虑的是政策的价值、目

标、手段、结果之间的逻辑是否成立，

各环节之间是否存在可靠的因果关系。

经济的考虑（充要性，adequacy）：

该步骤分析的重点在于效率。第一个层

次是充分性，即所设定的目标能否充分

体现价值、所使用的手段是否能够保证

目标的实现。第二个层次是必要性，即

所设定的目标对于表达价值是否是必需

的、采取的手段对于实现目标是否是必

需的。

法理与实施的考虑（依赖性，de⁃
pendency）：该环节引入政策的其他参与

方。主要任务是辨别其他有影响力的主

体对政策是否认同，以及参与政策过程

时愿意付出的精力，由此判断政策的合

法性和可实施性。

本文基于S-CAD方法，引入“管理

语境”这一要素，将政策分为“管理语

境——价值——目标——手段”几个环

节。管理语境可以解释规划管理者立场

的来源，而语境实际上决定了管理者在

实施设计控制时可选择的政策手段。

2 香港的城市设计控制体系和

相关案例解读

2.1 管理语境

香港的法律制度属于典型的海洋法

系制度，以司法判例为判决依据。司法

与行政间相互独立。香港在政府之外设

立一类机构称为“法定机构”，提供特定

公共服务或执行监管职能，体现了香港

对监管决策的独立性的重视。规划事务

的法定管理机构是独立于政府的城市规

划委员会，负责拟定法定规划图则并对

规划申请作出决定。

香港一直以来秉持小政府和不干预

的自由市场理念（蔡赤萌，2015），然而

在土地开发领域，政府作为土地的所有

者，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手段。为了达成

管理的高效，政府严格控制土地供给进

行高密度开发，降低管理成本并获得收

益。而开发商为了获得长远的经济利

益，配合政府提供优质开发的同时减轻

了政府的压力。

香港市民从1980年代逐渐获得了广

泛参与决策的渠道。香港的市民及非政

府组织对开发事务投入了大量关注，数

次采取行动对开发行为产生影响（戚冬

瑾，周剑云，2005）。社会力量与政府、

企业间处于稳定的平衡关系。

香港的开发控制体系非常独特（图

1）。香港的常见法定规划形式为分区计

划 大 纲 图 （Outline Zoning Plans，
OZP），每个地块的土地用途分为两栏，

开发用途属于第1栏则不需提交规划申

请；涉及第2栏中的用途则开发者须申

请规划许可。保障管控内容生效的关键

是土地出让环节。无论该项目是否需要

获得规划许可，规划条件都准确地纳入

地契，规划管控的内容由此产生强大的

法律效力。

2.2 价值与目标

香港在其官方叙述中将城市设计定

义为：“通过空间设计方法和开发过程来

创造高质量、可持续的建成环境，以尊

重地方场所精神、满足香港的公众利

益。” 这一定义强调的价值是质量和公

图1 香港的开发控制体系
Fig.1 Development control system in Hong Kong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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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而不仅仅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的效

率。

在目标层面，香港的城市设计控制

所关注的对象是公共领域、城市风貌、

服务与文化设施、开发的质量，改善的

要求则是可持续、与周边环境协调、尊

重地方精神；而管理手段上，规划管理

部门则强调以保留管理弹性为目标，并

强调公众参与的落实。

2.3 设计控制手段

2.3.1 总体层面

经过两轮针对管控内容与方法的公

众咨询，2003年，香港出台的《城市设

计指引》是审核设计方案的纲领性文

件。城市设计指引注重香港的地形条件

与人文特征。在地形环境方面，山脉和

维多利亚港被视为塑造空间形象的重要

背景条件。在人文特征方面，针对不同

区域提供不同的引导策略，涉及宏观、

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28项要素，具体

分为八个议题，包括建筑体量与密度、

高度轮廓、海旁用地设计、公共空间、

街景、历史遗产保护、视线通廊、坡地

建筑。城市设计指引以绩效性要求为

主，采用简单图示与文字结合的引导方

式，示意了鼓励采用的设计方法与应避

免出现的状态，效果明确易于推广。

2.3.2 实施层面

香港通过综合发展区（Comprehen⁃
sive Development Area，CDA） 这一政

策区域的划定，使“可选”的规划申请

环节在重要项目中成为“必选”。在这类

区域的土地用途表中，所有允许用途全

部出现在第二栏，所有开发必须提交申

请。

规划署为每个CDA地块拟定规划大

纲（Planning Brief，PB）作为项目的规

划设计指引。大纲会详细地列出一系列

控制要求。另外，地块规划大纲附带一

张概念草图，以说明设计方案应有的特

征和质量，设计师无需严格遵守，但需

证明其方案质量不差于概念草图。法定

规划和规划大纲中的要求都会被列入出

让条件 （conditions of sale/grant） 中。

所有有明确要求的空间布局都会在出让

条件的附图中划定，随合同签订产生法

律效力。

CDA地块的申请必须提交总纲规划

蓝图（master layout plan），须包含一套

简明的设计图纸和描述方案各项指标的

表格，供城市规划委员会进行审议。在

方案审议之前，开发商须收集区议会和

市民的意见，与总纲规划蓝图一同提交

给城市规划委员会。如果委员对方案表

示认可，则批准这项申请。如委员对方

案有疑议，则可以决定对方案的审批进

行延期，开发商将按委员会意见进行修

改并重新提交方案（图2）。此外，CDA
是一种暂时性的政策区域。为提升管理

效率，管理部门将评估完成开发的CDA
并将其改划为相应的主要土地使用类

型，其后的变更将不需要再提交总纲规

划蓝图。

2.4 案例解读

前北角邨用地位于港岛北角地区的

海滨，面积 2.928hm2，并临近城市快速

路、码头、地铁站等重要交通设施，基

地条件较为复杂。该地块原本为公共屋

邨“北角邨”，后政府将土地回收。2010
年，管理部门将该地块划为CDA并编制

了相应的规划大纲，其中附带一张发展

概念图（图3），按照该图经过规划署检

验的方案进行设计，可免除空气流通评

估的工作。

针对前北角邨综合开发，表 1归纳

图2 香港的设计控制体系
Fig.2 Design control system in Hong Kong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图3 前北角邨用地的发展概念图
Fig.3 Development concept for the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规划署,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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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OZP、PB和土地出让条件三项文件所

分别提出的有关设计的控制要求，仅在

关键的数据指标和空间要素上进行了规

定性的要求，其他均为绩效性要求，一

些要素提出建议布局，可选择遵循或不

遵循，其余则仅要求完成质量而不规定

具体方法。

该地块在2012年完成出让。次年7
月，申请人向城市规划小组委员会第一

次提交方案。如图4所示，申请人并未

按“发展概念图”两排建筑布局进行设

计，而是在裙楼上建造一排10栋错落有

致的住宅楼，并提交了新方案的空气流

通评估。委员会认为：设计思路虽与大

纲不同，但设计水平有较大提升，值得

鼓励；然而建筑间距过小，影响了后排

现有住宅居民的视线，方案应当加以调

整。委员会决定延期处理这项申请。

2013年11月8日，申请人提交了修

改后的九栋住宅方案（图5）和八栋住宅

方案（图6）。前者在原方案基础上去掉

了一座住宅楼，将住宅楼建筑间距加

大，建筑高度差有一定缩小。后者则去

掉了两座住宅楼，建筑间距加大更多，

但高度差不复存在。委员会认为，“九栋

住宅方案”空间形态美观且解决了建筑

间距问题，决定批准这一方案。目前此

项目正在建设中，部分已投入使用。

3 上海的城市设计控制体系和

相关案例解读

3.1 管理语境

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属于大陆法

系，以成文的法律作为执法的主要依

据。近年来，城市政府的土地出让目标

变得更加长远和多元，但仍倾向于将管

理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市民参与

和讨论逐渐得到重视，但现阶段还没有

形成有效的参与机制。上海市出台了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办法》和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等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规范控规编制和审批

过程。

3.2 价值与目标

上海在设计控制领域的价值观念经

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从促进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现代化，到“以人

为本”注重空间品质和生态文明的规划

设计精神，再到呼应中央提出“共建、

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要求，价值导

向从“效率”为主的一元逻辑逐步转化

为“效率、质量、公平”三者的平衡。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的表

述显示了政策对空间质量的追求，物质

空间应当有机协调、富于地域和历史特

征、富有活力。同时，对编制实施的要

求显示了其对效力的重视。

3.3 设计控制手段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在普适图则和规划文本

两项控规基本内容外，重点地区应当根

据城市设计等成果编制附加图则。《上海

表1 前北角邨综合开发的设计控制要素和控制方法
Tab.1 Design control elements and control methods for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文件

分区计划
大纲图

规划
大纲

土地出让
条件

控制要素

最大居住用途建筑面积、最大非居住用途建筑面积、最小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最
大建筑密度
最大建筑高度、最小公共开放空间面积、最小海滨长廊宽度

公交总站和公共停车场的最小建筑面积、公共开放空间中地面部分的最小占比、海
滨长廊最小面积、人均最小私人休憩用地面积、最小绿地面积
绿地中地面部分的最小占比、道路绿化最小宽度
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最小面积

沿各街道的用于绿化的建筑退界范围、两条禁止建设地上建筑的景观及通风廊道位
置、基地范围内必须保护的现存树木、与邻近的港铁北角站的地下连通道位置

裙楼建筑设计、建筑高度变化、社区会堂布局、地面层公共空间最大化、公共空间的
步行连接与景观步行道、作为公共活动中心的中心广场、裙楼和屋顶绿化、停车空间
设置

建筑间距、有创意的建筑布局和立面、有趣味性的公共空间、能使海滨长廊与建筑有
机融合的景观设计、高质量的街景和街道设施设计、良好的停车场和公交总站换气
系统、交通、空气流通、噪音等评估

总建筑面积下限、住宅建筑面积下限、非住宅建筑面积下限、应提供的最少住宅套数

海滨步道、景观和通风廊道、建筑退界、港铁站连通道位置、禁止进行地上建筑物建
设地区、机动车出入口的位置

控制方法

最大/最小值
（规定性要求）

最大/最小值
（规定性要求）

规定布局
（规定性要求）

布局原则
（绩效性要求）

必须考虑
（绩效性要求）

最大/最小值
（规定性要求）

规定布局坐标
（规定性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4 十栋住宅方案剖面
Fig.4 Section plan for Ten Building Scheme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规划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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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划分了各

类重点地区，规定了各类重点地区的管

控内容，可管控的空间要素集合被称为

“工具箱”，编制具体附加图则时可以从

中选取恰当的要素提出相应要求。

重点地区附加图则的编制一般经过

以下步骤。首先，在城市设计方案比选

阶段征集并整合优质设计方案；其次，

将设计方案转化为控制要素的空间架

构，从工具箱中选择恰当的控制要素，

并以图面和数据的方式确定控制要求；

此后经过建筑验证阶段，核查图则是否

合理可行且为后续设计留有弹性；最终

形成附加图则的法定成果。

3.4 案例解读

上海世博会地区B片区（也称央企

总部集聚区） 的规划用地面积约为

18.72hm2，共 6个街区和 16个可开发地

块。B片区的空间规划体现提升城市空

间质量的愿景，而设计管理手段则显示

了对于规划管理工具创新的意图。B片

区空间规划的主要目标包括：突出国际

总部形象、完善商务功能、提高街区活

力、主张“小街坊、高密度、低高度、

紧凑型”的布局模式、推广节能技术

等。2011年上半年，上海市规土局启动

了B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先后进行了城市设计研究（图7）和地下

空间专项研究。

设计研究被转译成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普适图则和附加图则（图8），结合附

加图则的说明书，对于多种空间要素进

行规定，三份文件对数十项要素进行了

不同方式的规定（表2）。该规划采取了

非常严格的管控方式，将建筑空间形

态、公共空间格局、人行和车行交通体

系基本确定下来，以实现规划意图，留

给业主和建筑师的弹性空间较小。

2011年 7月至 8月间，世博发展集

团先后与13家央企签约，完成了土地出

让，而小地块的出让模式、央企作为出

让对象的特殊性和该片区规划理念的创

新性给规划意图的落实带来了诸多困

难。为促进协调协调，一级开发主体世

博发展集团联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成

立了协调平台，协调内容包括建筑形态

设计、绿地率指标落实、交通和消防设

计协调、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以及时间

节点协调。平台编制设计导则引导单体

设计，再将单体方案整合修改。代建内

容则包括了基地内所有共用基坑和部分

地下空间的建设，以降低各二级开发主

体协调建设的难度。目前，世博会地区

B片区已经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

4 基于S-CAD方法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文对政策及实践案例的描述

分析，香港和上海两地的设计控制政策

可以按调整后的S-CAD方法拆解成如下

的要素关系（图9，图10），对于各环节

间关系进行逐项分析，可以识别两地设

计控制政策设计的差异，从中得出有益

的借鉴。

图5 九栋住宅方案剖面
Fig.5 Section plan for Nine Building Scheme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规划署, 2013.

图6 八栋住宅方案剖面
Fig.6 Section plan for Eight Building Scheme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规划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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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充要性分析之一：公平性的支撑

动用政府力量对开发行为进行控制

本身就是对公平的追求，然而，政策目

的的公平性与政策过程本身的公平性还

存在区别。这一点上两地存在明显的区

别，政策过程呈现出不同的权力集中程

度。

在香港，“法定机构”的设置保证其

工作不以行政意志为转移，设计控制的

每个环节都有多元主体的介入。尽管上

海近年提出了“开门做规划”的口号，

然而居民的实质性介入规划编制活动还

有待完善，实际影响开发活动还是有限

的。从机构的设置来说，各方面事务几

乎都集中在政府主管部门，从规划的编

制、审议到批准，基本由同一个主体完

成。虽然已经将公平视为重要的价值导

向，但上海目前的政策设计还并不足以

支持其完全实现。

4.2 充要性分析之二：有限的弹性

上海采取规程式控制范式和规定性

的要素控制方法，为追求确定性而牺牲

了一部分弹性。图则编制中的建筑验证

环节显示了上海对设计弹性的重视，然

而在案例中，城市设计研究及图则已将

建筑空间形态格局确定，附加图则说明

书中的建议内容也通过总控设计平台落

实，后续设计的发挥空间较小。这样的

制度设计保证了城市空间质量的基本水

平，但在某种程度上，对建筑单体和城

市空间特色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制约。

4.3 依赖性分析之一：开发模式与开发

主体

设计控制的对象是城市空间形态的

公共价值领域，其内涵和外延实际上超

出公共物品的范畴，会影响到许多私有

产权的领域（王世福，2005），因此政策

实施高度依赖开发模式与开发主体。

开发模式方面，B片区采取的小地

块出让模式使得规划管理部门与一级开

发商需要同时面对15家开发主体，这与

地上地下大范围互联互通的设计目标并

不匹配，导致空间设计意图难于实现。

据了解，总控设计平台仅与一家业主针

对一项问题就进行了33次会晤沟通。再

如，紧凑的布局要求相邻开发地块共用

地面机动车道，然而由于二级主体间缺

乏沟通，导致同一条道路采用不同的面

层材质和色彩，视觉效果怪异（图11）。
开发主体方面，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了比较健全和

成熟的机制，地产商有意愿和能力配合

管理部门的要求。北角的案例中，开发

商愿意超越管理部门提出的要求进一步

提升设计质量，并且进行额外的环境影

响评估。当然，这种行为的首要目的是

提升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以期在短期

和长期内都能获得更好的收益，但确实

促成了政府、社会公众的共赢。

相比之下，世博会地区B片区面对

的开发主体缺乏配合意愿。附加图则中

B03A和B03B两个街坊的下沉广场，由

于业主表示该位置是地下金库和档案

室，下沉广场的操作不可行，最终被取

消，改为了地面广场（图 12，图 13）。

总控设计阶段方案进行了修改，管理部

门将划示为弹性边界的下沉式广场认定

为“建议项目”，未进行控规修编，导致

部分设计控制条款的实施受到阻碍。

图7 世博会地区B片区城市设计方案
Fig.7 Urban design scheme for EXPO Block B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1.

图8 附加图则：城市设计控制要素
Fig.8 Additional plan (design control elements) for EXPO Block B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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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依赖性分析之二：其他政府部门

在实际开发过程中，设计工作不仅

与规划管理相关，还受到其他部门的法

规制约。在香港，CDA这一政策及其前

身已经历了约40年的实践，各部门间的

协调已经进入稳定的状态。然而，上海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附加图则制度仅有7
年时间，依然处于磨合调整过程。以世

博会地区B片区为例，为了实现小街坊

和高密度的空间模式，附加图则设置的

控制指标和上海市现行的部分规范存在

冲突，包括建筑退界、建筑密度、绿地

率等。此外，为保持街道活力而设置的

高贴线率间接造成了消防登高作业空间

和管线敷设空间难以达到标准。规划管

理部门对于这些矛盾有认识，但为了达

成其空间理想，刻意保留了与规范冲突

的指标要求。市政府为此出面进行了协

调，项目得以按设计意图实施。但现行

的规范至今仍然没有调整，B片区目前

仍然是不符合规范的特例，并未得到其

他部门制度上的支持，其管理责任存在

一定疑问。

5 结论

上海的管理语境与政策依赖环境与

香港有明显的差异，在转型阶段采取大

量刚性指标、严格控制空间格局的思路

是管理部门的必然选择。以上海为代表

的大陆城市的规划管理价值取向近年逐

步转向多元与兼容并包，然而由于政策

创设时间较短，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

因而部分政策价值与目标的实现受到了

限制。

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不成熟，管理

表2 B片区综合开发的设计控制要素和控制方法
Tab.2 Design control elements and control methods for EXPO Block B

文件

普适图则

附加图则

说明书
（设计导则）

土地出让合同
规划条件

控制要素

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

建筑控制线、车行通道、广场建设范围（弹性）、下沉式广场位置、高度50m以上
建筑建设范围、机动车禁止开口带、建筑退界、立体公共空间系统垂直通道位
置、二层步行联系通道、二层天桥、地下空间边界

广场建设范围、地下一层步行联系通道

贴线率、标志性建筑高度、地块的最小广场面积、内部车行通道两侧人行通道宽
度、各层商业文化娱乐功能的最小建筑面积、地标性建筑标准层平面面积上下
限、二层建筑和连廊的相对标高、二层步廊的宽度最小值、地下一层相对标高

各层商业/文化娱乐空间建议范围、各层商业/文化娱乐空间建议功能

主要公共活动轴线、街道建筑界面退台形式、广场周边建筑底层建议使用材料、
建议铺地材料和颜色、建议景观设计手法、建议建筑立面主色调及材料、立面形
式设计风格建议

非地标建筑建议层数、主要街道高宽比、外墙面玻璃部分占比、玻璃材料反射
率、建议线脚和窗框比例、建议立面线密度

所有控制性详细规划普适图则及附加图则提出的控制要求要求

控制方法

最大/小值

刚性边界
规定布局

弹性边界
规定布局

最大/小值

建议布局

建议布局

建议数值

索引到作为附
录的图则中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9 香港设计控制政策要素识别
Fig.9 Components of design control policy in Hong Kong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0 上海设计控制政策要素识别
Fig.10 Components of design control policy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1 公用机动车通道的地面铺装效果
Fig.11 Shared motor vehicle lanes with differently

paved surface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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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寄希望于开发商对于设计质量的主

动追求可能导致规划意图无法实现，因

而政策的弹性受到一定局限。另一方

面，强势政府的传统致使设计控制政策

过程的公平受到一定影响。未来管理部

门可以尝试培育更成熟的市场和社会力

量，使其能积极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

继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平衡又

相互促进的良性开发管理环境。

此外，设计控制改革面临着整体性

的问题。不同部门的规范体系不能完全

相互适应，个别重要地区的创新探索就

可能失去其更长远的制度改革意义，不

能形成常态化的进步。而在设计控制与

开发模式的适应性问题上，规划管理部

门应联合开发主体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有意识地在项目前期结合市场情况和空

间管控目标，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两

者匹配才能保证政策有的放矢，提升公

共管理的效率。

感谢案例调研过程中上海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苏功洲先生、上海世博发

展集团席群峰先生、香港大学凌嘉勤教

授表达的见解及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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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下沉广场规划和实现情况对比
Fig.12 Planned sunken squares and implemented street level squares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13 B03A（左）和B03B（右）街坊已建成的地面广场
Fig.13 Street level squares in B03A (left) and B03B (right) block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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